
 
 

消防处与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聯络会议摘要 

（会议日期：二零一四年三月十三日） 

 

1.1  根据《消防安全（商业处所）条例》改善消防安全 

  

  本处代表向各委员报告有关巡查的最新统计数字。 

 

1.2  检查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进行的保养工程的质素 

  

 本处代表向各委员报告由部门进行突击检查所得的最新统计数字。 

 

1.3 私人楼宇改善消防安全计划  

  

 本处代表向各委员报告有关执法的最新统计数字。 

 

1.4 第三者认证计划 

 

由助理处长（消防安全）领导的工作小组拟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草案，于二零一

四年二月十四日与工程师注册管理局开会，讨论注册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及上诉委

员会的组成。此外，处方又在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与所有附属工作小组的组长

开会，由助理处长（消防安全）主持会议。提交保安局的法律草拟指示拟稿现正拟

备中。 

 

1.5  综合发牌、消防安全及检控系统（LIFIPS） 投入使用 

 委员获告知，e-FS 251 的递交百分率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增至 26.53%，同年十二月

则为 25.85%。处方已拟备一套指引，详述如何填写 e-FS 251，并已随二零一四年一

月二十二日的信函发给商会。消防处于二零一三年共收到 226,312 份 FS 251。将二

零一三年上半年与下半年的数目比较，e-FS251 的使用有续增的趋势。处方于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为第3级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举办两

场研讨会，出席者众，约有二百人。就如何改善 e-FS 251 的设计及应用，消防处的

研究小组收集了出席者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将作深入研究。 

 

1.6 以电子方式递交楼宇消防装置因工程而关闭通知书 

 

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上次会议以来，处方未有收到以电子方式递交的此等通知书。 

同时，消防处网页在解决软件兼容性问题后仍未建立流动互联网版本，因此仍然只

可于采用 Windows 7 及 8 的电子平台以电子方式递交此等通知书。 

 

1.7 机电工程署筹办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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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工程署筹办的电视节目全部八集经已播出，与会者同意下次会议将此事项删

除。 

 

1.8 消防装置及设备的年检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消防处收到11,566份 FS 251，来自55.9%已于二零一二

年四月收到关于消防装置年检的劝谕信的大厦业主。为方便识别和配对因应消防处

劝谕信而递交的FS 251，每封劝谕信均有参考编号，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完工后，

填写FS 251时须注明参考编号。 

 

1.9 消防泵操作 

 

 由于此事项毋须进一步讨论，与会者同意下次会议将之删除。 

 

1.10 消防处通函第2／2013号就消防栓／消防喉辘系统的新规定 

  

 由于此事项毋须进一步讨论，与会者同意下次会议将之删除。 

 

1.11 根据香港法例第295章对气体灭火系统气瓶的保养及认证  

  

 商会代表告知与会者，现正就FS 251的建议标准用语征询法律意见，希望可在下次

会议汇报。 

 

1.12 火警侦测系统的保养检查 

  

至于保养和测试火警侦测系统方面的职责分工，处方建议火警侦测系统（例如火警

侦测器、火警警报控制板）须时刻保持有效操作状态，并每12个月由注册消防装置

承办商检查至少一次。由于把受保护处所的消防讯号盒连接至火警警报计算机传送

系统服务供货商的直线电话线路的测试工作毋需任何技术要求，拥有人或其代理人

可每两星期或于消防处处长同意的一段时间内测试直线电话线路的联机状况一次。

根据消防处与供货商签订的服务协议，供货商须提供固定电讯网络，以接收遵照《最

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安装于受保护处所的火警侦测系统发出的警报讯

号；经计算机控制中心处理警报讯号后，实时以可靠的方式把警报讯号发送至消防

处。供货商须密切监察该网络，如发现网络出现任何故障，须尽快维修。 

  

出席委员赞同建议。修订《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之前，处方决定发出

消防处通函，列明前述安排及其生效日期，让所有相关人士知悉和跟进。发出通函

之前，拟稿会供委员察阅。 

 

1.13  调整根据香港法例第95A章《消防（装置承办商）规例》征收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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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此事项毋须进一步讨论，与会者同意下次会议将之删除。 

 

1.14 招牌消防装置的新规定 

 

由于此事项毋须进一步讨论，与会者同意下次会议将之删除。 

 

1.15  处置失效灭火筒 

 

商会代表告知与会者，商会将研究如何适当地处置失效灭火筒。由于研究需时，

与会者同意暂时从议程中剔除此事项，直至商会报告新进展。 

 

1.16 根据消防处通函第 1／2007 号递交产品证书及认可证书 

 

根据消防处通函第 1／2007 号，消防装置必须获得消防处发信认可，或是属于认可

产品或获认可实验所发给测试证书的产品。目前，递交表格 FSI/501 时，须夹附消

防处通函第 1／2007 号公布的消防装置及设备核对表。为加强现行机制，建议获授

权人士及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须于核对表夹附最少一份有关设备的相应文件。 

 

会上详细讨论此事项，并决定商会代表与商会成员讨论此事及收集意见，在下次会

议进一步讨论。同时，消防处会检讨消防处通函第 1／2007 号的内容，看看应否就

讨论的事项修订通函。 

 

1.17 使用具证明书的测试设备进行消防处验收检查 

  

 目前，根据《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与装置及设备之检查、测试及保养守则》，

具有标准校定证书的测试设备须符合一些规定，有关的设备或仪器并须在验收检查

日期前三个月内校定，并由认可的实验所签发标准校定证书。为配合上述的校定及

认证规定，从而提高测试标准，消防处正在检讨技术细节及可行性，将标准校定证

书方面的规定推展至所有测试设备，以及防止已校定仪器遭擅自改动。 

   

 会上详细讨论此事项。由于事情复杂，与会者认为应另行讨论，并为此成立工作小

组。 

 

1.18 减少警钟误鸣造成滋扰的措施 

  

 本处代表告知与会者，自二零零六年以来，每年有超过 20,000 宗警钟误鸣个案。

如大厦业主／管理处希望减少任何处所警钟误鸣造成的滋扰，他们可以聘任合资格

人士向消防处递交申请书，采取补救措施。会上详细讨论此事项，结论是消防处会

考虑发出通知书予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尤其是设计人员，提醒他们于设计初期就

要顾及前述规定。 


